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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题：内地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 
2014年 2月 26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二月二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郭荣铿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

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报，近年内地在金融非中介化、撤销利率管制和发展互联网金融方面的步

伐加快，部分原因是国务院有关内地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所致。这些情况导致内

地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种类增加，但由于内地对该等产品及相关金融机构的

规管不完备，加上内地「影子」银行业的情况反复，所以该等产品的风险并不明

确。然而，不少香港市民和金融机构受到该等产品的高回报所吸引，直接或间接

投资于该等产品，有时更透过非正式甚或非法的渠道进行有关投资。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会，是否知悉，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一）有否计划推出措施，保障已经或有意投资于内地金融产品的香港投资者的

利益（例如推行教育计划、加强与内地当局合作等）；如有，详情为何；如否，

原因为何；及 

 

（二）有否评估内地金融产品对香港金融体系造成的短期及长期风险，包括评估

香港的金融机构对内地的金融产品是否承受过高的风险；如有，详情为何，以及

有否制订和实施相应的规管措施；如没有评估，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除非另获豁免，否则向香港公众作出证券、集

体投资计划及结构性产品的要约，须符合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

的认可规定。具体而言，除非该发行已获证监会认可或豁免，否则任何人士（包

括任何内地或海外金融机构）就有关投资产品向香港公众发出任何发售文件或推

广材料，即属刑事罪行。其中，有关豁免包括透过以私人配售方式作出发售要约

及向《证券及期货条例》（《条例》）所界定的专业投资者作出要约。 

 

  进行受规管活动的中介机构必须为《条例》下的持牌或注册法团。若中介机

构向香港公众推广投资产品，有关中介机构或会被视为进行受规管活动，因而或

须领有证监会发出的牌照或向证监会注册。中介机构的行为受到《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操守准则》）规管，尤其当中介机构

就投资产品向客户作出建议或招揽，《操守准则》订明的合适性规定均会适用。

证监会及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对中介机构作持续监察，包括非现场监察及

实地视察。 

 



  如投资产品向内地或香港以外任何司法管辖区的公众发售，则与发行、发售

及销售有关投资产品相关的活动须受到相关司法管辖区的相关法律及监管规定

所规限。因此，投资者如在投资该类产品，或于内地或海外投资时涉及任何纠纷，

需要根据当地的法例及法规处理。 

 

  根据现时的双边安排，证监会会寻求内地的证券监管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协助调查内地机构，及在合适情况下将有关内地金融机构

涉嫌不当行为的个案转介中国证监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监管机构与投资者教育中心一直致力提升有关投资者教育工作，并且加强宣

传，教育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定前，必须小心明白所投资的产品性质与风险，以

及投资产品一旦出现违约时投资者的权利。为此，证监会于二零一二年一月刊发

投资者教育专文，强调透过本地中介机构进行海外投资的相关额外风险。投资者

教育中心会不时提醒投资者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须注意的事项。 

 

（二）根据《证券及期货（财政资源）规则》，基于在岸人民币受到汇款管制，

持牌法团若投资于内地金融机构发售的金融产品，须提前就有关投资的风险在其

规定资金中全数作出拨备。根据《操守准则》，所有持牌法团应密切监察及管理

其集中风险，以审慎管理公司的财务风险。 

 

  至于银行业方面，金管局已就香港的银行于内地销售金融产品向香港的银行

收集有关资料，并与内地银行监管机构沟通，以了解有关情况，并评估对香港的

银行所带来相关的风险。到目前为止，所得的资料并未引致监管关注或显示对香

港的银行构成重大的风险。 

 

  我们会联同证监会及金管局继续与内地银行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沟通，并密切

监察有关情况。 

 

 

完 


